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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八年八月一日

一、区级财政投资基本建设和改扩建项目审批

（一）受理范围

本级政府投资审批管理权限范围内，采用直接投资、资本金注入、投资补助、融资、贷款贴息等方式安排各类财政性资金投资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按上级规定必须进行审批的其他项目。

（二）审批条件

1、符合国家和省的有关法律法规及宏观调控政策；

2、符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行业规划、产业政策、行业准入标准、城市总体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环境保护要求。

（三）办理依据

    1、《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国发〔2004〕20号）第二条；

    2、《云南省级预算内投资管理办法（试行）》（云政发〔2004〕224号）；

    3、《昆明市政府投资建设项目管理暂行规定》（昆政发〔2007〕5号）；

    4、《昆明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昆明市投资项目审批制度改革实施意见的通知》（昆政发〔2008〕15号）
（四）提交资料

1、项目建设单位申请书2份；

2、具有相应资质的咨询机构编制的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含专家评审意见）；

3、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选址意见书；
4、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项目用地预审意见；
5、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环境影响评价审批文件；
6、项目节能审查意见（查阅）；
7、涉及其它行业主管部门职能的项目，需要提交行业主管部门审查意见。 
8、其他需提供的资料。

（五）办结期限

法定时限：20个工作日
承诺时限：3个工作日
区级财政投资基本建设和改扩建项目审批流程


二、非政府性建设投资项目备案
（一）受理范围

企业利用自有资金、融资等非政府性资金进行的固定资产基本建设投资项目和非工业、交通、商业领域技术改造投资项目备案。按上级规定必须进行备案的其他项目。

（二）审批条件

1、符合国家和省有关法律法规及宏观调控政策；

2、符合国家和省的产业政策（云南省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

3、符合《云南省企业投资项目备案办法》；

4、符合《云南省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评估和审查暂行办法》、《云南省节能工作实施方案》等文件有关规定；

5、符合行业准入标准。

（三）办理依据

1、《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国发〔2004〕20号）第二条；

2、《云南省企业投资建设项目备案办法（试行）》（云政发〔2004〕224号）；

3、《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2013年本）》；

4、《昆明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昆明市投资项目审批制度改革实施意见的通知》（昆政发〔2008〕15号）

（四）审核资料
1、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法人身份证等相关资料。
2、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意见；

3、根据法律、法规及相关文件规定应提交的其他文件资料（特殊行业需出具有关部门审查意见）。

（五）办结期限

法定时限：20个工作日
承诺时限：1个工作日
非政府性建设投资项目备案

申请人申请





审查申请材料是否齐全、是否符合法定形式








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出具受理通知。





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一次性告知补正或者修改。








不属于审批范围、不属于本机关职权范围，出具不予受理通知。





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查





需进行评估论证的，按照规定开展





决定（3个工作日，不含评估论证时间）





申请符合法定条件、标准的，作出批准、转报决定，制发批准或转报文书。





申请人申请





审查申请材料是否齐全、是否符合法定形式。





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出具受理通知。





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一次性告知补正或者修改。








不属于管理服务范围、不属于本机关职权范围，出具不予受理通知。





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核。





决定（自受理之日起1天）。





申请符合法定条件、标准的，给予登记备案，核发备案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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